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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陳筑萍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61
電子信箱：b7050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330434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勘誤表、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彙編各1份 

(30623753_1133043413_1_ATTACH1.pdf、30623753_1133043413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「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

甄選入學簡章彙編」及勘誤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3月1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029231A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勘誤表新修正簡章涉本市部分為共同頁本市基北區應

屆畢業生集體報名時間為「113年3月13日及113年3月14日

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」。

三、餘修正處請詳閱勘誤表，並請貴校確實轉知學生，以維護

學生權益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國立臺灣師範
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（國中部）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（國中部）、臺北市
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（國
中部）、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等學校（國中部）、臺北市私
立泰北高級中學（國中部）、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（國中部）

副本：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（含
附件）、惇敍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
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（含附
件）、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（含附件）、韻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協和
祐德高級中等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（含附件）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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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（含附件）、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
等學校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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